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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勇

“土地流转———金土地上的新希望”系列报道之二

土地流转，承包户经营户双受益

政策扶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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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
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农村土
地经营权流转和规模经营是事关农
业农村发展的一件大事，也是深化
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
劳动力逐步转移，他们原来经营的
土地流转出来， 使得农业从业者
的土地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先进
的农业技术装备得到利用，为建
设现代农业创造了必要条件。 这
是世界农业发展的普遍现象，目前
我国也正处于这一阶段。 近年
来，各地从实际出发在这方面积
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
了一些经验，但从深层次看，在保护
农民承包权益、加强流转管理和服
务、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等方面，

还存在一些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
因素。

《意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发
展。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 要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
场上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
化、 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

为贯彻好中央精神， 我市有关
部门在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规范化
管理和服务试点的基础上， 深入基
层调研、总结地方经验，充分听取基
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意见。可以说，

《意见》体现了中央的意图，凝聚了
群众的智慧， 是今后一段时期指导
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
的重要政策性文件。

《意见》 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措
施：一是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制度，培
育新的种地人， 包括实施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工程，积极培养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经营者、 农民合作社带头
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业社
会化服务人员和返乡农民工等新型
职业农民， 努力构建新型职业农民
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认定、扶持体
系。 二是引导土地资源流向新型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 使愿意种地的人
能获得更多的土地经营权。 鼓励各
地整合涉农资金建设连片高标准农
田， 并优先流向家庭农场等规模经
营农户； 有条件的地方可将土地经
营权入股组建合作组织， 通过自营
或委托经营等方式发展农业规模经
营；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
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工商企业可以
适度租赁土地发展良种种苗繁育、

高标准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开发
农村“四荒”资源等现代种养业。 三
是加大扶持完善服务， 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环

境。

记者注意到，《意见》还从财政、

金融、用地、税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如支持符
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承
担涉农项目， 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倾斜， 引导金融机构
建立健全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信贷、保险支持机制，并要求各地在
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中单列一定比例
专门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配
套辅助设施等。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 在引导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强
调不能忽视普通农户的作用。 各类
新型经营主体在农业的不同领域、

不同环节各有优势，要多元化、融合
式地发展， 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户的
利益。

（下篇：《确权发证，土地经营权
流转的前置条件》）

整合资源,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近年
来， 我市广大农民除外出务工外，

农村人口也在逐渐向城市转移，农
村土地和房屋部分闲置，这就为大
面积经营土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空间。

在平桥区邢集镇采访时，记者
看到部分农户的房屋门前长满蒿
草，长期无人居住。 高低不平的坡
地和水洼田基本上靠留守老人耕
种。

“现在种田的人少了， 而有些
人想承包闲置的土地经营。 目前，

我们这里也有承包经营土地的，但
是面积不大。 一些高低不平的地
块，由于不适合大面积耕种，还没
人承包经营。 如果土地平整了，大
户来经营，我们上年纪的人就不用

种田了，还能给种粮大户打工，挣点
零花钱。 ”该镇村民林继全说。

2000

年前后，河区十三里桥
乡适应形势，在黄湾村先行先试，流
转部分土地。 这部分流转土地在不
改变土地性质、土地所有权、土地承
包权的基础上，用于发展特色种植。

目前，流转土地种植草莓、花木，成
为该乡的一大特色农产业， 带动周
边农户共同致富。

“按照流转协议，经营户流转农民
的土地， 土地所有权还归集体所有，承
包权还是农户的，农户只是按一定的年
限有偿出让土地的经营权。 ”该乡乡长
易祖斌说。

据易祖斌介绍， 比如一亩土地
流转经营权

20

年，按照协议，根据
每亩土地的年粮食产量，扣除成本，

经营户需每年支付承包户大约
400

斤稻谷的价钱， 假如当年稻谷每斤
市场价格是

1

元，那么，经营户每年
每亩就要支付承包户

400

元。 如果
当年稻谷价格上涨或下降， 经营户
就随行就市按当年稻谷的实际价格
支付承包户。

“土地流转了，农民不仅有土地
上的收入，还能从土地里解脱出来，

安心地出外打工。同时，在家留守的
老人也能在流转的土地上打工挣
钱。比如每到草莓种植和采摘季节，

一个老人打工每天能挣到五六十元
钱，何乐而不为呢。 ”易祖斌说。

在我市的息县、罗山、淮滨等种
粮大县，由于土地平整，在出现大户
种粮的同时， 大多数村民也愿意以
家庭为单位多种田地。 这些村民相

互协商， 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交给
别的农户来种植。 现在都是机械化
耕作， 一家农户种植三五十亩田地
已不成问题。没种植田地的农户，青
壮年外出打工， 妇女和老人就在家
里帮种粮大户插秧、抢收，既照顾了
家庭，也增加了收入。

平桥区甘岸办事处二郎村成立
了种植合作社， 该村土地基本上实
现了有偿流转。 合作社本着互惠互
利，发展高效农业的宗旨，想方设法
增加农民收入。 每年的春播秋收时
节，合作社就请当地留守老人、妇女
参与合作社经营。 有的妇女在合作
社干一天农活， 就能得到七八十元
的收入。 “有了合作社，俺们妇女不
出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该村妇女
晓梅笑着对记者说。

平桥区甘岸办事处的留守妇女在合作社里打工挣钱。 本报记者 张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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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了，农
村的青壮年劳动力
外出打工挣我，留守
在家的妇女和老人
也没闲着，他们在农
村合作社、家庭农场
“工作”，在家门口就
能挣到钱。 而一些种
粮大户通过经营一
定面积的土地，从单
纯的“土里刨食”的
农民转型为新型种
地人，从而在金土地
上获得丰厚的回报，

土地流转，促使经营
户与承包户双受益。


